关于加强医院领导班子廉洁自律的规定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上级党委关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反腐倡廉精神，特结合本院实际情况，制订廉洁自律规定如下：

1．加强学习，增强党性。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领导班子成员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觉悟，加强修养，自觉把自己置身于党组织的管理之下。坚持按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办事。自觉参加党日活动，过双重组织生活，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2．自觉维护班子的团结统一。班子成员要及时沟通情况，交流思想，取得共识，形成齐心协力干事业的良好风气。按照组织原则和议事规则办事，防止“一言堂”和极端民主化。凡属医院重大问题，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作出决定，会议决定的事项要认真贯彻执行，不允许个人改变会议决定。在工作中，领导班子成员要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支持；遇有“棘手”问题要勇于负责，不躲闪、不回避、不推托。

3．严格要求自己，保持清正廉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纪委对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提出的五项要求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不利用职权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药品、仪器设备招标活动；不收受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个人的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贵重礼品。领导班子成员的个人重大问题要按制度及时向上级组织请示报告。

4．院务公开，秉公办事。领导班子成员要根据分工，严格按照工作制度和办事程序行使职权，及时检查自己所分管的部门和工作任务落实情况，并注意经常互通情况，按时向组织报告。人员调配要坚持以工作需要为原则，严格按上级要求和程序办理，不得以任何理由调入实际工作不需要的人。其它重大事项，凡能公开的向群众公开，防止滥用权力，杜绝不正之风。重大建设项目和大型设备采购，必须进行可行性论证和充分调研，并按有关规定严格执行招标程序。

5．转变作风，深入基层。领导班子成员要通过各种形式及时了解群众的反映和要求。坚持领导下科室、定期征求群众意见和行政查房等制度。精简事务性、临时性会议，不开无准备之会。要充分发挥各职能科室的作用，尽量腾出更多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对科室反映的问题要有明确答复，并有针对性地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

6．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坚持勤俭办事，反对铺张浪费，严格遵守“八项规定”。严格执行财务制度，从严掌握各项开支，尤其要紧缩非业务开支。重大开支项目须经集体研究，不允许乱批条子，乱开口子。出差费用，严格按规定标准报销。严格遵守用车制度，禁止公款吃喝送礼，必要的公务接待由院办室按规定标准安排。

